附件1： 
广水市行政事业单位2026年度复印纸框架协议
代理商承诺书
市场主体：                    （代理商名称）               
证件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承诺内容：
[bookmark: _GoBack]根据广水市行政事业单位2026年度复印纸框架协议代理商的要求，为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代理商形象，本单位自愿做出以下承诺：
一、承诺本单位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全面做到履约守信，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二、承诺本单位提供给注册登记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司法部门、行业组织以及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提交的所有资料均合法、真实、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虚假成分，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承诺本单位严格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主动接受行业监管，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违法失信经营后将自愿接受约束和惩戒，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承诺本单位自觉接受行政管理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
五、承诺本单位将按照《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要求，向社会公示信用信息。
六、承诺本单位自我约束、自我管理，重合同、守信用，不制假售假、商标侵权、虚假宣传、违约毁约、恶意逃债、偷税漏税、价格欺诈、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七、承诺本单位在“信用中国”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网”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记录名单；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所提供网站查询截图真实有效，无弄虚作假。在参加此次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商的征集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八、如发现我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条例的相关规定或承诺书的有关规定和承诺，我公司将自觉接受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处罚。
九、我单位承诺接受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履约检查。承诺本单位若违背承诺约定，经查实，愿意接受行业主管部门和信用管理部门相应的规定处罚，承担违约责任，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愿按照《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规定，违背承诺约定行为作为失信信息，记录到省社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予公开。
十、我单位提供的货物或服务均为符合国家标准和征集文件要求的合格产品，承诺为各采购单位提供符合或高于国家标准要求的货物或服务，且供应产品具有标准配置的，我公司为各单位提供的货物或服务符合或高于其标准。
十一、在框架协议供货（服务）项目有效期内，承诺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价格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不高于市场价格，保证协议供应范围内货物或服务的市场价格发生波动时，在协议供应期间，承诺的优惠不变。
十二、保证供货时遵从政府采购程序，按规定内容及政府采购方式与各采购单位签订合同书，妥善保管该合同书。
十三、保证提供标准服务，完善货物服务保障体系，按国家有关规定提供质量保证。
十四、保证满足广水市各采购单位的购买要求，不实行区域限制，承诺的价格优惠和服务在广水市全市均有效。不在供货合同内容之外，提出任何附加条款。
十五、我单位承诺在未经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不乱悬挂“政府采购协议供应商”等相关字样的招牌，不以政府采购名义从事与政府采购无关的事宜。
十六、承诺本单位同意将以上承诺事项上网公示。
 
承诺单位（盖章）：
法人（或委托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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